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关于调整我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

收费标准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2019〕175号

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

为贯彻落实《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

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川委发〔2018〕30号），进一

步减轻企业负担，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结合我省特种设备检

验检测工作实际，决定降低我省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

客运索道等部分特种设备相关检验检测收费标准。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全省经核准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对特种设备进

行法定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时，应执行本通知规定的收费标

准。本通知规定的收费标准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

备安全法》、安全技术规范等规定的强制性检验项目。

二、本通知规定实施收费的检验，是指监督检验和定期

检验。监督检验是指经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核

准的检验机构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对特种设备的制

造、安装、改造、重大修理过程进行的监督检验。定期检验

是指经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检验机构按



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对在用特种设备进行的检验。

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应当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

求及时进行安全性能检验检测。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及其

检验检测人员应当客观、公正、及时地出具检验、检测报告，

并对检验检测结果和鉴定结论负责。不按国家规定的检验检

测规程和安全技术规范检验检测的，以及不出具检验检测项

目报告书的，不得向受检单位收取检验检测费。受检单位应

按国家规定的检验检测规程，在受检前和受检过程中做好准

备和辅助工作。

四、按照事业单位性质管理的检验检测机构收取的法定

检验检测费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全额缴入同级财政国

库，纳入财政预算管理，收费单位应使用省级财政部门统一

印制的财政票据。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加强行业管理，

严格执行收费公示制度，应在政府门户网站和要求执收单位

在收费场所显著位置对收费依据、收费标准、收费主体、收

费范围等内容进行公示，自觉接受发改、财政、审计部门的

监督检查。检验检测机构应按国家规定的检验规程和安全技

术规范实施检验检测，严格按规定收费，不得擅自增加收费

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或缩短检验周期、少检

项目变相提高收费标准以及加收其他任何费用。

五、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通过一定的市场行为（包括

招投标、比选、竞争性谈判、询价等）获得的检验检测业务，



检验检测费用按照双方签署的合同执行，实行依法纳税，使

用税务发票。收费收入按照国家有关财务制度规定，纳入单

位财务收支统一核算和管理。

六、本通知从 2019年 3月 1日起执行 ,执行期五年。期

间国家和省有新规定，从其规定。《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核定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收费标准的通

知》（川发改价格〔2014〕80号）即行废止。

附件：1.起重机械检验检测收费标准及有关规定

2.游乐设施检验检测收费标准及有关规定

3.客运索道定期检验收费标准

4.电梯检验检测收费标准及有关规定

5.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检测收费标准及有关规定

6.压力管道、罐车检验检测收费标准及有关规定

7.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定期检验收费标准

8.无损检测、理化检测、应力测试收费标准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2019年 4月 9日


